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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 
婚禮場地借用章則    

 
 
                  修正日期：2023 年 3 月 9 日 

 
 

(一)  申請辦法及守則 

1. 凡借用本會禮拜堂，必須於婚期 9-12 個月前申請，早於 12 個月前申請將不予受理； 

2. 有關申請借用本會禮拜堂舉行婚禮，須遞交申請表及所屬堂會主任牧師/堂主任簽署， 

   申請表需交回本會行政部； 

*如非本堂會友，必須提供所屬教會推薦信，內容包括：  

3. 本會接受申請與否將於婚禮日期前 6 個月始可作實，如遇特殊情況可酌情辦理； 

4. 婚禮綵排的日期和時間，必須以不妨礙本會聚會為原則； 

5. 本會禮拜堂批准借用後，倘發現申請人所填報之資料與事實不符，本會有權即時終止借出場地； 

6. 借堂與否，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，倘本會決定不予借堂，亦無須作任何解釋。 

 
(二)  有關婚禮之附則 

1. 基督教婚禮乃是男女雙方在神面前同心敬拜感謝，並向神許下婚盟之約，故男女雙方必須為基督

徒，並已受洗加入教會； 

2. 新人最少其中一方為已領洗之基督徒，經教會推薦，同意其婚禮及接受婚前輔導，而另一方必須

為本會慕道者，並須經牧者會談後，明確表示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個人救主； 

3. 新人其中一方如非為基督徒，本會牧師不會主持證婚儀式及不會借出禮堂； 

4. 新人雙方必須為第一次婚姻，若任何一方為再婚者，教會只會為其行祝福禮； 

5. 男女雙方必須沒有在婚前有性行為或婚前同居； 

6. 本會會友，證婚程序須按照宣道堂禮儀進行，並由本會牧師負責證婚，其他程序可由新人/婚禮

統籌者安排，申請人須自行聯絡有關牧師協助主持證婚儀式，如非本堂會友，可按其所屬之堂會

基督教禮儀進行及牧師主持證婚； 

甲、 表明申請者為該堂受洗或已轉會入該堂的信徒，當中須註明受洗或轉會日期、施洗牧

師姓名等； 

乙、 表明申請者願意遵守本會的禮堂借用守則及費用要求； 

丙、 表明申請者及其堂會，會尊重並以基督教婚禮禮儀來安排各項程序； 

丁、 堂會主任牧師簽署及堂會印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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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新人雙方必須各自邀請一位「見證人」(通常為雙方父母)，在婚禮中於結婚證書上簽署； 

8. 本會會友，婚禮程序之稿件必須交由本會主禮牧師過目，方可印發； 

9. 申請人須指定一名「婚禮統籌」或(總負責人)，於婚禮前 14-30 天內及婚禮當天與本會行政同工

聯繫有關婚禮事宜。 

（三）場地及設備使用範圍、收費及規則 

    1. 場地及收費： 

    可容納 

人數 

可借用設備 費用 (澳門幣) 

本堂會友 非本堂會友 

婚禮場地 

A 座地下小禮堂 

100 人 影音設備、鋼琴及枱椅 

註：影音操作須由本會指定

人員 

影音設備及鋼琴不能移動 

自由奉獻方式 $1,000.00 

婚禮場地 

B 座二樓大禮堂 

350 人 影音設備、鋼琴及枱椅 

註：影音操作須由本會指定

人員 

所有設備不能移動 

自由奉獻方式 $2,000.00 

茶點場地 

B 座地下小禮堂  

150-200 人 枱椅 

註: 枱椅用後歸還原位 

  其他設施不能移動 

免收 免收 

影音技術人員 

(由本會指定人員) 

-------  費用-自行與

影音人員商討 

費用-自行

與影音人員

商討 

註： 

1. 本堂影音設備已聘用專業影音公司作維護保養. 

2. 新人需自行邀請影音人員協助 (影音人員必須為本會指定人員及熟

悉操控本會影音設備系統)或選用本堂已指聘用的影音公司協助. 

3. 影音公司收費，請自行協商及支付費用. 

場地清潔 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---- 自由奉獻方式 $500.00 

 

    2. 使用之時間： 

     時間 備註 

綵排  協商合適時間. 必須晚上 10 點前進行 

(在 2 小時內完成所有綵排) . 

必須以不妨礙本會聚會為

原則. 

禮堂佈置 禮拜一至禮拜五期間 

09:00-13:00 或 14:00-18:00 完成. 

禮拜六 

18:00-22:00 完成 

禮拜日 

12:30-14:00 完成 

(需崇拜完畢及人潮散去後)  

如本會當天晚上有大型聚

會，禮堂未能提供佈置，佈

置時間需改為婚禮當天方

可進行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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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點場地佈置及使用 婚禮進行當天 

12:30-17:00 前 

使用枱椅，需作還原. 

廚房恕不借用. 

註：婚禮場地佈置，盡量簡約。 

婚禮場地  當天 13:30-17:00 或之前  

新娘房 當天 13:00-17:30 或之前 設 A 座一樓詩班房，用使後

之枱/椅，需作收拾還原. 

註：新人必須嚴守約定之時間舉行婚禮、婚禮前的綵排使用場地。 

 

 

3. 禮堂內之影音及空調設備，必須由本堂指定人士或負責當值同工負責操控，自行攜帶之器材， 

  需經本堂當值同工同意後方可使用，如需播放影片或 PowerPoint 等，請自行安排人員監控及自 

  備電腦； 

4. 租借用本堂任何物件或設備使用，使用者必須遵從使用守則，未經許可，不得變動其原來位 

   置 (如：講台、鋼琴、電子琴、主禮人座椅、詩班席座椅等等……..)，一切因使用者之疏忽導致 

   之損毀或遺失，借用單位或人士需承擔賠償責任； 

5. 於借堂期間，借用人士或單位、其僱員或其他人士，自攜物品或器材如有損壞或遺失，無論原因 

  為何，本會概不負責； 

6. 借堂完畢，借用人士或婚禮統籌人必須當天清除所有佈置、清理場地、借用器材及物品歸還原， 

  所有自攜物品須即日清走，倘發現借用單位或其他人士有任何物件遺留於本堂內，本堂之當值 

  同工或代表可自行處理之，搬運及清理費用，一概由借用人士承擔； 

7. 借用單位其僱員及其他人士所帶進入本堂之物品，如被本堂認為有危險性或對其他人士構成滋擾

或潛在危險時，可令其將物品移離本堂範圍，申請借用單位或人士須承擔所有意外發生之責任; 

8. 在婚禮程序之牧師進行勉勵期間，婚禮工作人員及攝錄人員不得隨意踏入講壇或詩班席內走動拍

照及錄影，以免妨礙程序進行； 

9. 禮堂乃屬莊嚴之地，所有進入禮堂人士，須衣履整齊，保持安靜，不得喧嘩、嬉戲及追逐； 

10. 禮堂範圍內嚴禁飲食（樽裝清水除外）、拋擲金粉、樹枝、豆米、羽毛、紙碎、噴彩帶、鮮花瓣

等類物品 (但可用膠花/絲花瓣代替)； 

11. 在本堂所有範圍內嚴禁吸煙、擺放氫氣/氦氣氣球、張掛旗幟、張掛圖像、張掛匾額、張掛廣告

字句、擺放非本堂刊物、燃點易燃物品、蠟燭、噴煙霧、噴灑雪劑、進行買賣及展示色情媒體

等…………； 

12. 在借堂期間，一切與使用場地有關之事宜須按本會當值負責人之指示進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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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佈置須知 

1. 婚禮場地佈置須預先申請及需指定一名佈置場地負責人或統籌人，經批准後方可於指定時段內進

行，且不可多於一天前進行佈置，如需在主日進行佈置，必須在崇拜完畢及人潮散去後方可進行； 

2. 婚禮場地佈置，盡量簡約；  

3. 聖壇上需保持莊重，除鮮花外不宜有任何佈置； 

4. 所有佈置需按指定之範圍作佈置，不能移動本堂任何設施； 

5. 嚴禁用漿糊、膠水、膠紙及釘子等物件用於在牆身、設備及任何傢俱上作佈置 (可使用 Blu-Tack)； 

6. 嚴禁在地下樓梯轉彎位置或走廊通道作佈置，以免阻礙人流進出 (即諮詢服務台前)； 

7. 製作預製件及佈置時間：  

 

 時間 地點 

製作預製件  婚禮前一天進行 

禮拜一至禮拜六期間 

09:00-13:00 或 14:00-18:00 完成. 

 

註：在公眾假期同工放假日不能進行 

A 座一樓禮堂則房間位置 

 

(即花房前房間) 

註：如外聘佈置公司或非本堂會友作佈置，恕不借出地方作預製件 

 

禮堂佈置 禮拜一至禮拜五期間 

09:00-13:00 或 14:00-18:00 完成. 

禮拜六 

18:00-22:00 完成 

禮拜日 

12:30-14:00 完成 

(崇拜完畢及人潮散去後)  

如本會當天晚上有大型聚

會，禮堂未能提供佈置，佈

置時間需改為婚禮當天方

可進行. 

註：製作預製件及佈置未能按時間內完成，將每小時收取$500.00 作為罰款。 

   (超 15 分鐘作 1 小時計算) 

 

8. 佈置場地負責人，需自行清理及收拾所有佈置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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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五)  繳交費用及相片 

1. 費用及相片需於婚禮進行前 14-30 天內繳交； 

2. 交費後本堂發出收據，如本堂會友場地費用可自由奉獻，奉獻款放入奉獻箱即可； 

  (用奉獻封寫上姓名及註明婚禮場地奉獻)  

3. 新人需遞交兩張橫向 2R 婚紗照或合照作為製作結婚證書之用；  

4. 於辦公時間內到愛心工程辦公室 (A 座地下)繳交即可； 

 

  (六)  辦公時間及查詢 

辦公時間：逢禮拜一至五 早上十時 ~ 下午六時 

   地址：高士德馬路 100 號宣道堂  電話：2821 2518 / 2821 5425 

         宣道堂行政同工~何靜儀姊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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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補充備忘錄 

借用總堂禮堂必須遵守規則及須知 

1. 婚禮佈置負責人或統籌人員(包括外判公司或花店)到來佈置前，必須先聯繫總務同工陳孝鐘弟兄 

電話：6651 1722)； 

2. 未知會總務同工得悉，不能自行到達佈置； 

3. 必須嚴格遵守佈置規則及時間； 

4. 大禮堂佈置嚴謹要求如下： 

- 佈置必須簡約； 

- 除講台及2條花柱可擺放鮮花外(鮮花需要用器皿或花樽剩載)，兩則長椅/接待檯/梯級扶手等等置…..一律禁

用鮮花佈置，只可用絲花/絹花/紙花花材作佈置； 

 

（插鮮花擺放，不能使用幼細乾樹枝花材） 

- 嚴禁使用漿糊、膠水、膠紙及釘子等用於在牆身、設備及任何傢俱上作佈置(可使用Blu-Tack)； 

- 嚴禁所有吊掛在天花及牆身上之Banner； 

- 嚴禁燃點蠟燭及易燃物品佈置； 

- 嚴禁在禮堂內切真蛋糕或拍照(用假蛋糕可以)； 

- 嚴禁移動所有設備、鋼琴、樂器及檯/椅等…； 

- 花女拋擲花碎只可用大朵之絹花花瓣，嚴禁用鮮花瓣、金粉、樹枝、羽毛、紙碎及噴彩帶等類物品。 

5. 地下A.B座位置佈置： 

- 只可用擺設方式佈置； 

- 如使用背景板(Backdrop)作佈置，必須座地起及鞏固背板； 

- 嚴禁任何佈置物吊掛在天花及張貼牆身上； 

- 移動及使用了檯/椅，必須還原及執整好； 

6. 所有佈置物品及垃圾，必須自行清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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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 
婚禮借堂申請人資料 

遞表日期：____________  

婚禮日期：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日 禮拜（  ） 婚禮時間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男方申請人資料 女方申請人資料 

姓 名 

(請以證件姓

名填寫) 

(中) (中) 

(英)  (英)  

出生日期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證件號碼 證件類別： 

No： 

 
需提交證件副本 

證件類別： 

No：  

 
需提交證件副本 

婚姻狀況 
請劃去不合用者） 

未婚 / 離婚 / 孤寡 未婚 / 離婚 /孤寡 

父親姓名   

母親姓名   

籍    貫   

職    業   

現屬教會   

受洗日期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受洗教會   

施洗牧師   

聯絡住址 

 
 

 

 

  

聯絡電話   

聯絡電郵  

 

婚 姻 班 已參加：日期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 將會參加：日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婚禮統籌人 姓名 電話 
     

   申請人備註 :  

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

 

 申請人簽署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牧師堂 /主任堂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
    

 審批結果：  接納申請_＿＿＿＿＿＿＿＿(簽署)     不接納申請_＿＿＿＿＿＿__(簽署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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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 
婚禮借堂-場地佈置申請表 

 

遞表日期:____________  

1. 婚禮日期：_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禮拜（  ）  婚禮時間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2. 新人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3. 場地佈置負責人或統籌人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聯絡電話：＿＿＿＿＿  

 

 

4. 外聘佈置公司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聯絡人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 

 

5. 製作預製件及佈置時間： 

 入場時間 退場時間 使用地點及範圍 

製作預製件  

 

 

   

註：如外聘佈置公司或非本堂會友作佈置，恕不借出地方作預製件 

 

 入場時間 退場時間 佈置位置 

禮堂佈置 

 

 

   

  佈置場地負責人，需自行清理及收拾所有佈置物 

 

 

  申請人簽署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
     

   審批結果： 

          接納申請__________________(簽署)       不接納申請___________________(簽署) 


